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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

依赖手机上的 APP， 无论是

出门叫车还是叫份外卖， 都

有相应的 APP 提供服务， 而

这些 APP 又往往会鼓励用户

充值。 但是据媒体报道， 一

些 APP 的用户发现， 消费充

值后不能办理退款或者提现，

只能用于账户消费， 对此也

没有醒目的弹窗加以提醒 。

为此， 一部分消费者在希望

退回余款受阻后， 与商家产

生了纠纷。

我认为， 这些 APP 公司

的单方声明或格式合同条款

属于 “霸王条款”， 涉嫌侵害

消费者正当权益。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

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

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消

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

的不同情况， 要求经营者提

供服务的内容、 规格、 费用

等有关情况。

因 此 ， 消 费 者 在 对

APP 充值前， 有权知晓充值

后的使用规则， 如余额能否

退还、 充值费用的使用期限、

特殊消费规则等。 由于上述

公司未在消费者对 APP 充值

前给予明确充分的提示， 应

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公司的单方声明不能因

此 免 除 己 方 责 任 。 根 据

《民法典》： “采用格式条款

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款

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

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

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

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

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

条款予以说明。 提供格式条款

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

务， 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

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的， 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

为合同的内容。”

此外，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

免除其责任 、 加重对方责任 、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 该条款

无效。

格式合同条款的适用和解

释具有严格的条件。 对格式条

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 应当按

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 对格式

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

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

的解释。 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

款不一致的， 应当采用非格式

条款。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也对格式条款作出专门规定 ：

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

条款的， 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

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

量和质量、 价款或者费用、 履

行期限和方式、 安全注意事项

和风险警示、 售后服务、 民事

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

系的内容， 并按照消费者的要

求予以说明。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 、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 加

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

平、 不合理的规定， 不得利用

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

交易。 格式条款、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

的， 其内容无效。

综上， 消费者可以主张这

些 APP 的单方声明或格式合同

条款无效， 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网上消费谨防充值容易退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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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可以主

张这些 APP 的单

方声明或格式合同
条款无效， 维护自

身正当权益。

最近一段时间， 多起在网

络上发布诋毁英烈言论的事件，

引发了公愤， 其中网名为 “辣

笔小球” 的仇某明由于具有一

定影响力， 其言论更是引发了

关注。

后经公安机关查明： 2021

年 2 月 19 日 10 时 29 分 、 10

时 46 分， 犯罪嫌疑人仇某明在

新浪微博上使用其个人注册账

号 “辣笔小球”， 先后发布两条

信息， 贬低、 嘲讽卫国戍边的

英雄烈士。 相关信息在微博等

网络平台迅速扩散， 造成恶劣

社会影响。

2 月 20 日， 犯罪嫌疑人仇

某明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南

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介

入侦查。 2 月 25 日， 公安机关

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提请检察机

关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 2021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十一）》 第

35 条增设了侵害英雄烈士名

誉 、 荣誉罪 。 依照该条规定 ，

犯罪嫌疑人仇某明借助微博平

台，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

严重损害卫国戍边英雄烈士的

人格尊严和卫国戍边的军人形

象，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 情节严重， 依

法应予追诉。

同时， 为维护英雄烈士的

合法权益， 在军事检察机关的

支持配合下， 南京检察机关决

定以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

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 不

少人有所疑惑： 刑法不是不溯

及既往吗？ “辣笔小球” 实施

相关行为的时间是 《刑法修正

案 （十一）》 实施前， 为什么检

察机关是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罪对其批捕呢？

我国 《刑法 》 第 12 条规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 如果

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 ，

适用当时的法律； 如果当时的

法律认为是犯罪的， 依照本法

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

追诉的， 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

刑事责任， 但是如果本法不认

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 适

用本法。”

简而言之， 在解决刑法溯

及力的问题上， 我国刑法采用

的是 “从旧兼从轻” 原则， 即

对新法施行前的行为， 原则上

适用行为时的法律， 但如果新

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

的， 适用新法。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刑

法第 12 条几个问题的解释》 第 1

条规定 ： “刑法第 12 条规定的

‘处刑较轻’， 是指刑法对某种犯

罪规定的刑罚即法定刑比修订前

刑法轻。 法定刑较轻是指法定最

高刑较轻； 如果法定最高刑相同，

则指法定最低刑较轻。”

“从旧兼从轻” 原则体现了

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限制国家

刑罚权的思想， 其实质是有利于

被告人。

本案中， “辣笔小球” 在网

络上散布辱骂戍边烈士的相关言

论 ， 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

其行为不论是依据 “旧法” 或是

“新法” 涉嫌犯罪， 理应受到法律

的制裁。

根据 “旧法” 即 1997 年 《刑

法》 及 2013 年 9 月 16 日最高人

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

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5 条的规定， “蜡笔小球” 的

行为涉嫌构成寻衅滋事罪， 其法

定刑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或者管制。

公安机关正是按照行为发生

时的法律， 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

仇某明刑事拘留以及提请批准逮

捕的。

而根据 “新法” 即 《刑法修

正案 （十一 ）》 第 35 条的规定 ，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罪的处

刑是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 、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相较而言， 新法关于该行为

的法定刑要轻。 所以， 检察机关

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罪对

其批准逮捕， 是准确适用法律的

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 《刑法》 第

12 条中的 “行为” 应指的是犯罪

行为， 而非指具体的罪名。 因此，

新法施行前的行为依照新法认定

的罪名即使和旧法认定的罪名不

同， 同样应当依照 “从旧兼从轻

原则” 选择法律适用。

在此意义上， 本案仇某明的

行为在新法施行前后虽触犯罪名

不同， 但同样可以适用从旧兼从

轻原则。

检察机关在 《刑法修正 （十

一） 案》 施行的第一天， 以涉嫌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罪” 批

准逮捕仇某明， 体现了司法机关

的理性公正执法， 同时也有其教

育意义。

在 《刑法修正 （十一 ） 案 》

施行后， 此类行为就不再涉及刑

法溯及力的问题， 可直接适用侵

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罪。

诋毁英烈的罪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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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刑法溯

及力的问题上， 我

国刑法采用的是
“从旧兼从轻 ” 原

则。

根据 “新法 ”

即 《刑法修正案

（十一）》 第 35 条
的规定， 侵害英雄

烈士名誉、 荣誉罪
的处刑是 3 ?以

下有期徒刑 、 拘

役、 管制或者剥夺
政治权利。

相较而言， 新
法关于该行为的法

定刑要轻 。 所以 ，

检察机关以侵害英
雄烈士名誉、 荣誉

罪对其批准逮捕 ，

是准确适用法律的

结果。

通过银行贷款来买房已是

一种普遍的现象， 相对的， 因

贷款问题引发的房屋买卖纠纷

尤其是发生在二手房买卖中的

纠纷时有发生。

实践中， 由于贷款非买房

人所能控制而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 正因为这样， 在房屋买

卖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很容易由

此发生纠纷。 具体而言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贷款迟延。

何时能贷到款， 这不是买

房人所能控制的， 银行审核自

有其流程， 还和相关政策的变

化密切相关。 但是， 买卖合同

往往约定了支付每一笔房款的

时间， 买房人是有义务按时足

额支付房款的。

所以， 如果买房人需通过

银行贷款来支付房款， 而又约

定了一个过短的房款支付时

间， 轻则将导致需向卖房人支

付迟延付款的违约金， 重则，

可能卖房人根据房屋买卖合同

直接解除合同并要求买房人承

担违约赔偿责任。

第二， 贷款不足。

自己究竟能贷到多少款，

这不是买房人所能控制， 而是

由银行根据买房人的收入、 资

信、 国家的信贷政策来确定。

如果银行向买房人实际发放的

贷款不足， 而买房人又无力支

付剩余款项， 那么在房屋买卖

合同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

将直接导致买房人违约。

第三， 无法贷款。

由于当前国家对房地产实

行宏观调控， 因此房屋买卖的

信贷政策也在不断变化调整。

比如， 买房人在签署房屋

买卖合同时是符合贷款条件

的， 但是在申请贷款时由于国

家信贷政策的变化， 买房人无

法贷款了， 这时若买房人无力

支付剩余的款项 ， 将导致违

约。

那么， 该如何来防范贷款

买房中的法律风险呢？

我们认为， 首先， 在签署

房屋买卖合同前， 买房人需要

对房屋贷款的政策、 流程、 周

期进行全面了解。

其次， 在签署房屋买卖合

同时， 买房人需要注意对贷款

支付条件做特别约定， 如明确

约定因非买房人原因导致的贷

款延迟 、 贷款不足或无法贷

款， 买房人可选择以现金补足

或通知卖方解除合同而不承担

违约责任。

房屋买卖合同涉及金额较

大， 一旦贷款发生问题而又未

在合同中事先约定相应的免责

条款， 买房人将面临巨大的风

险和责任， 因此， 买房人对贷

款买房的风险需要给予重视。

贷款买房应注意风险防范

房屋买卖合同

涉及金额较大， 一

旦贷款发生问题而
又未在合同中事先

约定相应的免责条
款， 买房人将面临

巨大的风险和责

任， 因此， 买房人
对贷款买房的风险

需要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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